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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獎勵標準 

(六) 學測個人成績拔尖獎：應屆畢

業生參加大學學科能力測驗，任四

科級分總和達 56~60級分者頒發

獎金 50,000元、任四科級分總和

達 52~55級分者頒發獎金 20,000

元，如未符合前述資格則單科 15

級分頒發獎金 2,000元、單科 14

級分頒發獎金 1,000元。 

四、獎勵標準 

(六) 學測個人成績拔尖獎：應屆畢

業生參加大學學科能力測驗，任四

科級分總和達 56~60級分者頒發獎

金 50,000元、任四科級分總和達

52~55級分者頒發獎金 20,000元、

任四科級分總和達 50~51級分者頒

發獎金 10,000元，如未符合前述資

格則單科 15級分頒發獎金 2,000

元、單科 14級分頒發獎金 1,000

元。 

新增標準：「任四科級分總和達

50~51級分者頒發獎金 10,000

元」 

  


